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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

《江苏省农业植物检疫工作细则》的通知

苏农规〔2022〕5号

各设区市、县（市、区）农业农村局：

为适应当前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持续推进我省植物检疫工作制度化、

规范化，我厅组织修订了《江苏省农业植物检疫工作细则》，现印发给你们。请

结合本地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江苏省农业植物检疫工作细则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2022年4月25日

附件

江苏省农业植物检疫工作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农业植物检疫工作，依据《植物检疫条例》《植物检疫条

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农业植物疫情报告与发布管理办法》《江苏省植物检

疫管理办法》等法规规章，制定本工作细则。

第二条 本省境内的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调运检疫、国外引种检疫、疫情

调查与监测、疫情报告与发布、疫情封锁控制扑灭、植物检疫监督管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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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本细则。

第三条 县级以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所属的植物检疫机构（以下简称“植

物检疫机构”）具体执行农业植物检疫任务，并配备与本地植物检疫工作需要相

适应的专职植物检疫员。专职植物检疫员执行植物检疫任务时应当规范着装。

第四条 植物检疫机构实行植物检疫岗位AB角制度，A角为植物检疫业

务主办人员，B角协助A角开展相关植物检疫工作。

第五条 植物检疫机构应当使用全国植物检疫信息化管理系统办理检疫

相关业务，统一实行电脑出证，不得手工签发检疫单证。专职植物检疫员负责

签发植物检疫单证。

第六条 植物检疫行政许可纳入当地政务服务管理的，植物检疫机构按

照本地政务服务管理要求办理植物检疫业务。

第七条 植物检疫机构应当建立植物检疫工作档案，对植物检疫单证、检

疫监督管理记录、技术报告等资料及时整理、汇总、归档，并按有关要求保存。

第八条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免征国内植物检疫费。

第二章 产地检疫

第九条 植物检疫机构应当指导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的繁育单位

选择符合检疫要求的田块建立繁育基地。

第十条 对申请单位或个人（统称申请人）提交的产地检疫申请及相关材

料，植物检疫机构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第十一条 植物检疫机构受理产地检疫申请后，应当严格按照国家制订

的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作物种子产地检疫规程实施检疫。国家尚未

制订专门产地检疫规程的作物，可参照相应的检疫技术标准或技术规范进行

产地检疫。

第十二条 植物检疫机构在实施田间生长期调查前，应当事先告知申请

人。专职植物检疫员详实填写《产地检疫田间调查记录表》，由专职植物检疫

员、申请人的经办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确认，记录表一式两份，申请单位和检

疫机构各存一份。有条件的地方可采集相关影像资料，并妥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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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植物检疫机构应当告知申请人产地检疫结束时间。田间生长

期调查结束后，产地检疫合格的，3个工作日内签发《产地检疫合格证》；不合格

的，告知申请人不予办理。

第三章 调运检疫

第十四条 对申请人提交的《调运检疫申请书》《农业植物检疫要求书》等

相关材料，植物检疫机构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第十五条 植物检疫机构受理调运检疫申请后，产地检疫合格的，可依据

《产地检疫合格证》换发《植物检疫证书》，并在 1个工作日内签发。产地检疫不

合格，但是经过严格除害处理并经植物检疫机构检疫合格的，可以调运。

未经产地检疫的，植物检疫机构按照《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对应检的

植物、植物产品进行现场检查和抽样检测，检疫合格的，3个工作日内签发《植

物检疫证书》。

第十六条 省间调出应检的植物、植物产品，由省级植物检疫机构或其委

托的植物检疫机构实施检疫。检疫合格后，签发套印省级植物检疫机构植物

检疫专用章的《植物检疫证书（出省）》，加盖调出地植物检疫机构的植物检疫

专用章。

第十七条 植物检疫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对“批”

的定义〔即同一时间、同一发运地点、同一收货地点、同一品名（种类）、同一运

输工具的全部应检物品〕，每一批签发一份《植物检疫证书》。

第十八条 对来自发生疫情的县级行政区域的应检植物、植物产品，调入

地植物检疫机构可以进行复检。复检发现问题的，应当商调出地植物检疫机

构开展调查，由调入地植物检疫机构依照《植物检疫条例》处理。

第十九条 省级植物检疫机构负责南繁及南鉴农作物子、苗木和其他繁

殖材料的检疫工作。南繁南鉴的农作物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凭《产地检

疫合格证》到省级植物检疫机构申请换领《植物检疫证书（出省）》。

第四章 国外引种检疫审批

第二十条 从国外引进种子、苗木和其它繁殖材料，省级植物检疫机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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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负责省级审批限量内的引进种苗检疫审批。

第二十一条 省级植物检疫机构对引种单位提交的《国（境）外引进农业

种苗检疫审批申请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动植物苗种进（出）口审批

表》和具备隔离种植条件的书面承诺等相关材料进行审核，在 1个工作日内决

定是否受理。

第二十二条 省级植物检疫机构在受理申请后 9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

对符合要求且引种数量在省级审批限量内的，签发《国（境）外引进农业种苗检

疫审批单》。需要风险分析的，审批时间不超过2个月。

第二十三条 引种数量超出省级审批限量的，省级植物检疫机构负责人

签署审核意见，报农业农村部所属的植物检疫机构审批。

第二十四条 引进种苗入境后，省级植物检疫机构应当监督引种单位按

照事先制定的种植计划隔离试种或集中种植。

第二十五条 引进种苗种植期间，对风险较大、引进数量多的种苗，省级

植物检疫机构负责开展疫情监测；对风险较小、引进数量相对较少的种苗，省

级植物检疫机构可以委托种植地植物检疫机构开展疫情监测。疫情监测结束

后，省级植物检疫机构统一出具疫情监测报告。

第二十六条 引进种苗种植期间，一旦发生疫情，引种单位应当采取封

锁、控制和消灭等措施，所需费用由引种单位承担。植物检疫机构应当及时指

导和监督。

第五章 疫情调查与监测

第二十七条 植物检疫机构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原则

上每隔三至五年调查一次，对重点有害生物每年调查。根据调查结果编制检

疫性有害生物分布资料，并报上一级植物检疫机构。

第二十八条 植物检疫机构应当制订调查实施方案，明确调查对象、调查

时间、调查方法等。调查代表面积不低于寄主作物种植面积的30%。

第二十九条 承担重大植物疫情阻截带监测任务的省级疫情监测点应当

按照监测技术规范开展监测，每月底前向省级植物检疫机构报送当月监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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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每年底报送年度监测情况。

疫情监测点应当建立疫情监测台帐制度，如实记载调查监测情况，并保存

影像资料。

第三十条 调查监测中一旦发现疑似疫情，应当及时向省级植物检疫机

构报告并采样送检。

第六章 疫情报告与发布

第三十一条 设区市、县级植物检疫机构在本行政区域内发现境外新传

入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或新发现或暴发流行全国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或再

次发生经确认已经扑灭的全国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应当在 12小时内向省级

植物检疫机构报告。省级植物检疫机构核实后，应当在 12小时内向农业农村

部所属的植物检疫机构报告。

植物检疫机构上报植物疫情时，应当同时向本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报告。

对于境外新传入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或暴发流行全国植物检疫性有害生

物疫情，疫情发生地的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报请本级人民政府依法采取必

要的处置措施。

第三十二条 农业植物疫情的报告内容，应当包括有害生物名称、发现时

间与地点、发生面积、危害程度、疫情涉及的县级行政区以及疫情处置措施等。

第三十三条 设区市植物检疫机构应当于每月底、每年底前，向省级植物

检疫机构汇总报告本行政区域当月、当年植物疫情发生及处置情况。

第三十四条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依法发布本省农业植物疫情，其他单位

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发布。

第三十五条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依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全国农业植物

检疫性有害生物分布行政区名录》，结合各地农田区域植物疫情调查情况，发

布全国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和江苏省补充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在江

苏分布至乡镇的名录。

第七章 疫情处置与防控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农业重大植物疫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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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预案或防控方案，并组织实施。

第三十七条 对新发或突发的植物疫情，县级以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

当及时查清疫情发生范围和受害程度，组织采取应急扑灭、封锁控制措施，并

向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报送处置情况。

第三十八条 对局部发生或发生较普遍的植物疫情，县级以上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应当分类分区治理，组织采取综合治理措施将疫情控制在最小发生

范围或低度流行水平。

第三十九条 发生疫情地区的植物检疫机构应当严格实施检疫监管措

施，加强产地检疫、调运检疫和市场检查。

第八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条 植物检疫机构应当加强植物检疫监督检查，依法查处植物检

疫违法行为。

第四十一条 植物检疫人员可以依法进入种子和植物、植物产品生产、经

营、存放等场所实施现场检疫和复检，查验植物检疫证书，对种子和植物、植物

产品进行检验检测；询问调查相关人员；查阅或复制植物检疫有关资料。

第四十二条 开展植物检疫监督检查，不得少于 2名专职植物检疫员，并

按规定规范着装，出示植物检疫员证或行政执法证。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植物检疫机构可以根据相关规定和工作需要，在种苗繁育、

生产单位聘请符合条件的兼职植物检疫员，在科研单位聘请特邀植物检疫员，

协助开展工作。

第四十四条 本工作细则由江苏省农业农村厅负责解释，具体解释工作

由江苏省植物保护植物检疫站承担。

第四十五条 本工作细则自 2022年 6月 1日起施行，《江苏省农业植物检

疫工作细则（试行）》（苏农规〔2016〕1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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